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石税稽处〔2025〕23号
石河子市安毅达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9001MA77CG38XJ）：

我局于2024年6月11日至2024年11月18日对你公司（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中圣驼铃纺织院内办公楼一楼南面1-4号）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增值税

你公司于2021年5月至6月期间取得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供应链”）开具的《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发票代码：6500203130，发票号码：03645678-03645682、03646632-03646634、03646860-03646869、03650339-03650345，发票金额合计2,312,805.04元，税额合计208,152.55元，价税合计2,520,957.59元。货物名称:*运输服务*运输费。上述发票已认证并做进项抵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协查编号：10000000124032252150）内容，上述发票已证实虚开。

经查，你公司于2021年期间在承接新疆格莱美特活性炭有限公司的兰炭运输业务（呼图壁县-石河子市）时，由于公司运输能力有限，无法按要求完成承运业务，遂雇佣部分社会车辆完成承运业务。因没有取得社会车辆司机开具的运输发票，你公司取得由德润供应链开具的上述25份《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公司于2021年5月至7月通过银行电汇支付2,520,957.59元,上述款项均支付至德润公司控制的深圳市运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平台（以下简称“货运道智慧物流平台”），你公司取得发票后均已进行账务处理。

通过对货运道智慧物流平台内部资金流转情况及你公司对公账户、相关个人银行账户检查反映，上述支付的款项通过货运道智慧物流平台内部流转扣除5.6%手续费141,173.63元后回流至你公司相关人员张**及安**个人银行卡中，共计回流资金2,379,783.96元。张**个人银行卡收到上述回流款项后最终转至其他多名个人银行卡。

综上所述，你公司上述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属于虚开发票，你公司应转出2021年5月进项税额65,854.65元；应转出2021年6月进项税额142,297.9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函〔1993〕174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上述行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1号）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抵扣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50号令）第十九条：“条例第九条所称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农产品销售发票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第一条：“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之规定，你公司取得德润供应链虚开的《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208,152.55元，你公司应补缴2021年增值税208,152.55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第一稽查局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后附证据资料184页，证明你公司取得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扣税凭证；
证据2：石河子市安毅达商贸有限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账复印件2页，记账凭证及附件复印件77页，共同证明你公司取得德润供应链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
证据3：石河子市安毅达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回流表1页，公司对公账户、张**、安**银行流水82页，证明你公司存在资金回流。
（二）城建税及两费

你公司2021年少缴增值税208,152.55元的行为造成少申报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14,570.68元、教育费附加6,244.57元、地方教育附加4,163.06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号）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二条：“凡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之规定，你公司生产经营地址在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中圣驼铃纺织院内办公楼一楼南面1-4号，适用7%的税率，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申报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14,570.68元。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三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申报缴纳教育费附加6,244.57元。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1〕24号）：“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都应当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申报缴纳地方教育附加4,163.06元。
计算过程：
城市维护建设税：208,152.55*7%=14,570.68元，

教育费附加：208,152.55*3%=6,244.57元，
地方教育附加：208,152.55*2%=4,163.06元。

上述违法事实相关证据资料，同增值税违法事实证据资料一致。
（三）印花税

经查，你公司2021年应缴货物运输合同印花税3,102.3元，已缴1,533.6元，少缴1,568.7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1号)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条：“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1.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第三条第一款：“纳税人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第七条：“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及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中“货物运输合同按运输费用万分之五贴花”之规定，合同应于书立时申报缴纳印花税，你公司2021年少申报缴纳印花税1,568.7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印花税检查表1页，企业所得税《工作底稿（二）》后附你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3页、你公司发票开具情况及印花税申报情况，共同证明你公司少缴印花税违法事实。
   （四）企业所得税

你公司取得的上述虚开发票成本已在2021年度税前扣除。根据从新疆格莱美特活性炭有限公司取得的与你公司发生运输业务的合同、记账凭证、付款回单、过磅单等证明你公司确有真实运输业务发生，但你公司不能按照税法规定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也无法提供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以及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等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函〔1993〕174号）第二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二条：“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第十五条：“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并且告知企业的，企业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其中，因对方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自被告知之日起60日内提供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之规定，你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成本2,312,805.04元，不得在税前列支。

经查，你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账簿成本核算不清晰，尤其是给社会车辆支付运费方式随意，无法准确统计成本费用，因你公司有真实业务，收入情况已从下游企业证实，但无法确定具体成本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三十五条：“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2号）第四十七条：“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或者第三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二）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三）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之规定，参照《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国税发〔2008〕30号）第四条：“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一)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第八条“应税所得率按下表规定的幅度标准确定：…交通运输业：应税所得率（%）：7%-15%…”之规定，检查人员认为你公司的收入能够查实，成本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故对你公司2021年企业所得税进行核定征收，检查人员以7%应税所得率为基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你公司2021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收入5,692,012.36元×7%=398,440.87元。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12号）第一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条：“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号）第一条第二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5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第二条：“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均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之规定，你公司少缴2021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98,440.87元*12.5%*20%-已纳税额1,916.06元=8,044.96元。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你公司增值税问题后附证据资料；

证据2：新疆格莱美特活性炭有限公司提供的运输合同、记账凭证、付款回单、发票、运费对账单、过磅单复印件685页，共同证明你公司少缴企业所得税违法事实。

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申报缴纳税费合计242,744.52元，其中：增值税208,152.55元、企业所得税8,044.9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4,570.68元、教育费附加6,244.57元、地方教育附加4,163.06元、印花税1,568.7元。

二、处理决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条“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法追缴税款，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之规定，你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成本，造成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行为，按偷税处理。依法追缴你公司2021年少缴税款222,723.23元，其中：增值税208,152.55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4,570.68元。对你公司少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分别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文件）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三条之规定，你公司应补缴2021年教育费附加6,244.57元。

（三）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1〕24号）之规定，你公司应补缴2021年地方教育附加4,163.06元。

（四）你公司少申报缴纳印花税合计1,568.7元。因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期间印花税1,281.5元已超过追征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之规定，不再追缴。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之规定，追缴你公司少缴企业所得税8,044.96元、印花税287.2元，并对你公司少缴企业所得税及印花税，分别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款项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稽查局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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